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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A9_E6_98_8E_EF_c122_486034.htm 《物权法》的制定

工作自1993年启动，历经立法机关八次审议，于3月16日由十

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物权法》的制订与颁行在我国

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 《物权法》奠

定了依法治国、保护人权的基础。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法

治国家的重要标志，首先就要看是否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

，以充分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保护合法的财产权，

就是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就是保护公民通过诚实合法的劳

动创造的财富，保护公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物权法

》第一次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对物权法律制度作出了安排，

从而全面确认了公民的各项基本财产权利，这就为公民的基

本人权保障、为法治社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颁行《物权法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从世界范围来看，

衡量一种经济体制是否属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要看

市场是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反映在法律制度上

，就是要看规范市场经济的民商法律制度是否已经建立并健

全。物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

，因此《物权法》作为基本的财产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颁

行《物权法》有利于鼓励人民创造财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缺乏完备

的《物权法》，不能形成一套对财产予以确认和保护的完整



规则，那么人们对财产权利的享有就将是不确定的，从而也

就不会形成所谓的恒产，也很难使人们产生投资的信心、置

产的愿望和创业的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人民群

众的财产普遍地得到了增长，这就迫切需要《物权法》对其

予以确认和保护。 制订《物权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要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物权法》

始终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物权法》对

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如征收补偿、拆迁规范

、房屋买卖中的预告登记、物业管理中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

的确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自动续期等问题都给予了特

别的关注。《物权法》也高度重视农民权益的保护，将与农

民的生产、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项权利，即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为物权，这就有力

地保护了八亿农民最基本的财产权利。《物权法》对于征收

、征用的条件程序以及补偿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样一方

面可以有效地避免滥用公权力随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

情形；另一方面，《物权法》也为行政机关有效地依法行政

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在拆迁中，

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一些

被拆迁户上访、告状，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因此，《

物权法》规定和完善征收征用制度，对于防止公共利益被滥

用，充分保障公民财产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徒法不足

以自行。”《物权法》颁行之后，需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增

进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对《物权法》的理解，强化

物权意识和保护财产权的观念。只有将《物权法》从“纸面

上的法律”转为“现实中的法律”，才能够真正发挥《物权



法》应有的作用。 （本文原载于《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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